








项目需求方案















采购单位：高青经发管道有限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淄博青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高青化工产业园纵三路雨水管线改造项目
编制时间：2026年01月19日

    一、项目概况及预算情况
（一）项目名称：高青化工产业园纵三路雨水管线改造项目
（二）本项目总预算为2002646.83元,共分1个包,其中高青化工产业园纵三路雨水管线改造项目:2002646.83元。
二、采购标的具体情况
（一）项目名称：高青化工产业园纵三路雨水管线改造项目
（二）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三）评审方法：综合评分法
[bookmark: _Toc19278][bookmark: _Toc17807]（四）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高青化工产业园纵三路雨水管线改造项目
2、项目地点：本工程位于淄博市高青县经济开发区。
[bookmark: _GoBack]3、项目内容：自支脉河路沿纵三路向南至规划河道，排入规划河道并新建排河口。本工程主要为解决新建河道周边雨水管线排河问题，沿纵三路东侧绿化带下新建D1500雨水管道，涉及范围内原纵三路东侧雨水管线拆除，原雨水口接入新建雨水管线中。全线共新建雨水管道560米，新建雨水检查井13座，新建排河口1座。具体以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为准。
4、工期要求：计划工期为60日历天内完工，具体开工时间根据采购人通知。 
5、质量要求：合格且通过采购人的验收。安全目标：安全无事故且符合国家标准。
6、踏勘现场：本项目不统一组织踏勘现场，供应商自行进行现场踏勘以充分了解项目位置、情况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工地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工期延长申请将不被批准。供应商踏勘现场发生的费用自理。在踏勘现场中所发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三、供应商资格及项目经理要求
1、供应商不得借用或挂靠资质，发现有此行为的，将取消其成交资格。
2、派往本工程现场的项目经理必须常驻工地，不得兼任其他项目的项目经理，否则采购人将有权取消合同。
3、工期：计划工期为60日历天内完工，具体开工时间根据采购人通知。
4、技术标准及要求：
执行国家、省、市现行的建设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施工技术标准、程序，建设工程施工操作规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淄博市建筑市场管理若干规定》以及有关建筑质量、安全施工、建筑材料准用证制度等有关文件、规定；施工图纸、技术交底等有关技术说明；“建筑工程质量验收标准”、“建筑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等。
5、安全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要求
(1)施工期间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施工现场管理，做到安全文明施工，包括施工人员安全和其他工作人员安全，否则出现的一切人身伤亡事故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对于不按规定要求施工的，采购人有权中止其施工，不听劝阻的，将做罚款处理，直至停止施工。
(2)施工现场要设置醒目的符合安全规定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标语、夜间须设警示灯，设置标准及数量需满足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并设专人负责值班，作业现场有安全操作规章制度。
(3)成交供应商应做好施工现场环境保护，防止环境污染。成交供应商使用任何机械前，须经采购人同意；施工中不得污染周边环境；做好各类设施的维护。任何因施工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污染，成交供应商都有责任采取措施予以防止和消除。由于成交供应商过失、疏忽或未按采购人指示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导致需要另外采取环境保护措施，这部分额外工作的费用应由成交供应商负担。
(4)在施工期间或竣工后，注意保护施工现场的环境卫生，工程施工中的余土及垃圾要及时外运，不得在工地存放。工程竣工后，将施工垃圾全部清理完毕，做到工完、料净、场地清。
(5)成交供应商在施工期间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安全方面的规定，在施工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责任由成交供应商完全承担。
6、验收标准：须满足国家、省市相关规范及其他相关专业现行规范要求，达到采购人有关要求。
7、其他技术及服务要求：
(1)工程施工用水、电、施工现场的临时设施和场地平整以及竣工后的清理工作，均由承包人自行解决。
(2)工程施工过程中造成的地下管线、人行道、路面、路缘石及其它设施的损坏，由承包人负责恢复原状，一切责任由承包人承担。
(3)工程施工过程中如需中断交通，承包人有义务配合交通管理部门和发包人组织施工现场的交通管理，做好有关交通警示。
(4)承包人必须自行协调处理好与当地群众的关系和外部环境等事宜，负责协调处理施工现场发生的有关事宜，以确保工程正常顺利的进行。
(5)发包人可对承包人随时抽查，若发现不良行为或对工作不尽责行为，可酌情对其进行处罚。
五、公示时间
本项目采购需求公示期限为3天：自2026年01月20日起，至2026年01月22日止。
七、意见反馈方式
本项目采购需求方案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公众及潜在供应商的监督。
请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项目需求方案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并请于2026年01月23日前将书面意见反馈至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于公示期满5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处理或者对处理意见不满意的，异议供应商可就有关问题通过采购文件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质疑未在规定时间内得到答复或者对答复不满意的，异议供应商可以向监督机构提出投诉。
八、项目联系方式
[bookmark: _Toc6411_WPSOffice_Level3]1.采购人信息
名  称：高青经发管道有限公司
地  址：高青县常家镇山东美生热能科技有限公司以西田横路以北田横路1号   
联系人：李瑞 
联系方式：0533-6989727 
[bookmark: _Toc1861_WPSOffice_Level3]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淄博青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高青县高苑路黄河商务中心8楼820室
联系方式：0533-6950338
[bookmark: _Toc28055_WPSOffice_Level3]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田英静
电  话：0533-6950338
4.监督机构 
名 称：山东高青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人：孙振凯 
地 址：高青县开泰大道1号 
联系方式：0533-6989726 

